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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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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「國防產業發展條例」，係在兼顧國防安全

與經濟發展下，有效結合政府資源與民間力

量，吸引國內廠商投入國防產業供應鏈，以

提升國防自主實力，以下就「二等三等列管

軍品最有利標評選項目與配分基準」訂定目

的、依據、基準進行簡要說明，並針對本

(112)年度列管軍品採購案例實施宣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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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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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目的

鑑於列管軍品涉及國防安全，為杜絕不良廠

商以低價競標，卻無法真實履約，影響國軍

戰力，並浪費國家資源，爰規劃列管軍品之

採購採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，並採最有

利標決標為原則，以保障重要軍品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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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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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

依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九日制定公布(110.6.18
施行)之國防產業發展條例(111.11.30修正第
2條)

第十四條(目的)

列管軍品之採購，得兼顧迅速成軍與性能
提升之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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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

依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九日制定公布(110.6.18
施行)之國防產業發展條例(111.11.30修正第
2條)

第十五條

一等列管軍品之採購，不受政府採購法及
其施行細則有關規劃、設計服務廠商不得
參與後續投標、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
或協助投標廠商規定之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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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

第十六條

一等列管軍品採限制性招標時，不受政府
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。

第十七條
二等、三等列管軍品之採購，除有政府採
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列情形得採限制
性招標外，採選擇性招標，以最有利標決
標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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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準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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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準簡介

●執行模式

◆二等、三等列管軍品之採購，以最有利標

決標原則辦理者，應採價格納入評分(比)

或固定價格給付方式，其評選作業悉依政

府採購法及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等相關規定

辦理，合理成本分析必須納入評選項目。

12/23



基準簡介

●必須評選之項目

二等、三等列管軍品之採購以最有利標決

標原則辦理者，應納入下列評選項目：

◆國製產值比例

◆廠商級別加分

◆合理成本分析

◆與外國廠商工業合作額度及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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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準簡介

◆廠商級別加分：廠商依本條例第四條申請

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認證經實施級別評

鑑，區分為甲級、乙級及丙級；評選作業

時可針對取得該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之

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認證合格證明之甲

級、乙級、丙級廠商就採購標的之承製能

力，予以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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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準簡介

◆合理成本分析：係指廠商報價完整性或廠

商報價合理性等。

◆與外國廠商工業合作額度及項目：包括與

外國廠商從事研發、產製、維修合作績效、

產品獲原廠認證之證明及依工業合作所獲

授權技術產製之成品銷售外國實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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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準簡介

評選項目 比率或權重(%)

國製產值比例 15≦X＜30

廠商級別加分 10≦X＜20

合理成
本分析

價格納入評分(比) 20≦X＜40

固定價格給付 得低於20

與外國廠商工業合作額度及項目 5≦X＜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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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準簡介

◆各機關得視個案採購特性及實際需要，依

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，合理訂定其他最有

利標評選項目及子項比率或權重，例如進

用退伍軍人比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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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準簡介

●一等列管軍品之準用作業

◆因應一等列管軍品採購辦理評選作業，招

標機關擬訂招標文件需要訂定之，因此於

辦法中明訂「一等列管軍品之採購以最有

利標決標原則辦理者，得準用本基準之規

定辦理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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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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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等三等列管軍品採購作業流程 113.05.30

採購計畫
編製

決標簽約

最有利標
評選選擇/限制

性招標

採購計畫
審查與核

定

依機關首
長或授權人
核定之結果
宣布決標並
與廠商辦理
簽約。

依招標方式
公告辦理選擇
性招標，或逕
邀廠商辦理議
(比)價。
公告期間接
受廠商疑義、
異議，協助需
求單位回復或
檢討修訂採購
計畫。

審查採購
策略(請求
事項)及採
購計畫是否
符合國防產
業發展條利
等 相 關 規
定。
簽報權責
機關首長或
授權人核定
採購計畫。

依實際需求
辦理已奉核定
之列管軍品採
購計畫編製。
依廠商合格
認證情形檢討
適用採購策略
納 入 請 求 事
項。
成立評選委
員會及工作小
組訂定或審定
評選項目、評
審標準及評定
方式。

需求單位 核定單位 招標單位招標單位

召開最有利
標評選會議，
將評選結果簽
奉機關首長或
授權人核定最
有利標廠商。
限制性招標
邀 請 廠 商 議
(比)價。
刊登決標公
告。

招標單位

流
程

規
定

業
管
事
項

國防產業發展條§17
政府採購法
二等三等列管軍品最有列標評選項目與配分基準

邀商
議(比)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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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
國防部
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, R.O.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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